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112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名冊

任期：112年9月1日至113年8月31日（共11人）
	序號
	單位
	姓名
	性別
	職  稱
	職稱
	備註

	1
	校長室
	黃國庭
	男
	校長
	委員兼主席
	當然委員

	2
	家長會
	周美玲
	女
	家長會代表
	委員
	當然委員

	3
	教師會
	鄭博文
	男
	教師
	委員
	當然委員

	4
	教務處
	楊從玓
	男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5
	35導師
	黃芷寧
	女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6
	44導師
	方盈予
	女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7
	67導師
	徐靜敏
	女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8
	27導師
	鄭琇穗
	女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9
	17導師
	林怡伶
	女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10
	51導師
	孟繁迪
	男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11
	幼兒園
	謝佳臻
	女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合計11人(男4人女7人)

	備取人員3人(男2人女1人)

	1
	26導師
	呂倩如
	女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2
	66導師
	蔡松峰
	男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	3
	36導師
	林智賢
	男
	教師
	委員
	票選委員


備註：

一、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3條規定辦理。
二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11人，其組成方式分：當然委員3人（包括校長、家長會代表、教師會代表各一人）及選舉委員8人。
三、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（即4人）
四、委員任期1年，當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止，連選得連任。
